東海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班先修課程申請書 (大四適用)

	姓名
	
	學號
	

	聯絡電話
	
	電子信箱
	

	申請資格
	四年級上學期加退選課程結束後至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，依規定申請手續向本系提出申請。

	檢附資料
	1. 申請書
2. 歷年成績單（需附年級排名）

	簡易自傳
	















	推薦老師
意見
	



推薦老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

	甄選委員會
審核意見
	



	系務會議
審查意見
	




一、以上所填各項資料請附相關證明文件(如歷年成績單等)，如有不實自負法律責任。
二、本人已詳閱個資告知聲明，明瞭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提供本系行政目的之使用。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
東海大學會計學系
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
東海大學會計學系(下稱本系)為蒐集個人基本資料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： 

1. 蒐集之目的：
為統計及建置申請碩士班先修課程者基本資料，以供後續聯繫之用。
2. 蒐集個資之類別：
包含但不限於姓名、學號、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。
3.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；個人資料利用地區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係指台灣地區(包括澎湖、金門及馬祖等地區) 
4.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：
(1) 本系為達前述蒐集之目的，將於必要時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以聯繫、通知等。
(2) 於必要時將您的個人資料適度提供予第三人如本校所轄各組/室/中心、教育主管機關等。
5. 您得依個人資料法保護法第3條規定向本系(電話:04-23590121#35500~35503)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詢、閱覽、複製、補充、更正及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，惟依相關法令規定、契約約定或本系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得不依請求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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